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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37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清水源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45 

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涉及诉讼暨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1.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: 法院已受理，尚未开庭审理。 

2. 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3. 涉案的金额：36,874.75 万元 

4.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：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

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 

一、有关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近日，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就公司与李万双、

胡先保的业绩补偿款纠纷向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河南省济源中级人

民法院已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受理本次诉讼，诉讼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关于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李万双股权转让暨回购纠纷 

1.诉讼当事人 

原告：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被告：李万双、胡先保 

2.诉讼请求 

（1）依法判令被告李万双、胡先保支付业绩补偿款共计价款 36,874.75 万元； 

（2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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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诉讼理由  

2017 年 11 月 3 日，原告与二被告以及案外人安徽聚群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签订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，原告采用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安徽中旭建设股份

有限公司（下称中旭建设）55%股权。 

同日，原告与二被告签订《业绩补偿协议》，协议约定：二被告作为中旭建设

原股东承诺中旭建设利润补偿期间即 2018 年度、2019 年度、2020 年度的净利润分

别不低于 8,000 万元、9,600 万元、11,520 万元，如中旭建设在利润补偿期间内每年

实现的净利润数未达到同期承诺净利润数，则二被告需对原告进行补偿。 

2017 年 11 月 24 日，原告与二被告签订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

协议约定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36,874.75 万元，二被告就业绩承诺事项承担连带责

任。 

2017 年 11 月 24 日，原告与二被告签订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协议约

定：如中旭建设在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每一年度结束时实际实现的截至当期期末

累积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，则二被告需对原告进行补偿，

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补偿金额=（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-截至

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）×本次交易对价÷（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

÷截至当期期末的补偿年度数量）-截至当期期末已补偿金额，现金补偿金额累计不

超过原告应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。 

2021 年 4 月 25 日，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《河南清水源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》，审

核报告显示“中旭环境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-48,194,080.37 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

的净利润 -48,760,831.28 元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-49,514,924.38 元。中旭环境 2018-2020 年度累计实现经审计净利润（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孰低的金额）为 13,640.18 万元，未达到

本次交易约定的承诺业绩，差额为 15,479.82 万元。根据《业绩补偿协议》、《业

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的约定，二被告应补偿原告 36,874.75 万元。 

2021 年 6 月 11 日，原告与二被告签订《关于安徽中旭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股

权转让暨回购协议》，协议约定：原告将其持有的安徽中旭 50%股权转让给被告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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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一以 26,646 万元回购原告持有的安徽中旭 50%股权，其中被告一应当于 2021

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第一期回购价款 9,000 万元，并在协议签订前支付 2,000 万元履

约保证金，该保证金在被告一支付第一期回购价款时抵扣，若被告一未按照协议约

定的时间支付相应回购价款的，每逾期一日，以应付未付回购价款为基数，按照每

日 0.05%的比例，向原告支付利息；若逾期未支付超过 90 日，则原告有权要求二被

告按原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、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》及《业

绩补偿协议》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履行业绩补偿义务,原告多次督促二被告

履行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款 36,874.75 万元，但二被告均未支付。 

（二）判决或裁决情况  

目前尚未开庭审理，如有进展公司将及时披露。 

（三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

项。其他诉讼情况及进展详见公司的后续公告或定期报告。  

（四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 

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

持续关注本次诉讼的后续进展情况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｡ 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｡  

二、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情况 

公司与李万双的股权转让暨第一期回购价款纠纷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 

2022 年 4 月 11 日做出终审判决，判令李万双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中剩余 7,000

万元及利息，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4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收到<

民事判决书> 暨诉讼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22），目前已经处于强制执行

阶段，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执行款 8,949,944.16 元；公司与李万双的股权

转让暨第二期回购价款纠纷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做出终审

判决，判令李万双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9,000 万元及利息，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

8 月 12 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收到<民事判决书> 暨诉讼进展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2-036），目前已经处于强制执行阶段，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持续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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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2 年 10 月 13 日 

 

 


